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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巍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交易事项概述

浙江巍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巍华新材”）于 2025

年 11月 1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收购

江苏禾裕泰化学有限公司 70%股权并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议案》，同意控股

子公司浙江方华化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华化学”）同日与浙江欣禾生物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欣禾生物”）及其主要股东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

拟以现金方式收购欣禾生物持有的江苏禾裕泰化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

司”或“禾裕泰”）70%的股权，交易对价 15,386万元。

具 体 内 容 详 见 公 司 2025 年 11 月 19 日 在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控股子公司收购江苏禾裕泰化学有限公司 70%

股权并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2）。

现各方根据目标公司实际情况进一步协商，拟变更《股权转让协议》部分条

款，并就未尽事宜达成补充约定。公司于 2026年 1月 21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同意

控股子公司方华化学与欣禾生物及其主要股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二、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补充协议签署方

甲方（受让方）：浙江方华化学有限公司

乙方（目标公司）：江苏禾裕泰化学有限公司

丙方（出售方）：浙江欣禾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丁方 1：顾建波

丁方 2：浙江颖欣化工有限公司

戊方 1：绍兴普赛克墨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戊方 2：岳晟

补充协议中，以上丁方 1、丁方 2合称“丁方”，戊方 1、戊方 2合称“戊

方”。

（二）补充协议的主要条款

1.关于本次股权转让价款支付的变更

《股权转让协议》第 4.2.1条原约定：甲方在本协议第 4.2.2条、第 4.2.3条、

第 4.2.4条约定的先决条件分别成就情况下分三期向交易对方指定的账户支付第

3.2条约定的本次股权转让价款，三期支付金额如下：

支付期数 支付比例 支付金额（含税）（万元）

第一期股权转让价款 30.00% 4,615.80
第二期股权转让价款 50.00% 7,693.00
第三期股权转让价款 20.00% 3,077.20

合 计 100.00% 15,386.00

经各方进一步协商确定，《股权转让协议》第 4.2.1条变更为：

甲方在《股权转让协议》第 4.2.2条、第 4.2.3 条、第 4.2.4条及本补充协议

第 1.2 条约定的先决条件分别成就情况下分四期向交易对方指定的账户支付第

3.2条约定的本次股权转让价款，四期支付金额如下：

支付期数 支付比例 支付金额（含税）（万元）

第一期股权转让价款 30.00% 4,615.80
第二期股权转让价款 50.00% 7,693.00
第三期股权转让价款 10.00% 1,538.60
第四期股权转让价款 10.00% 1,538.60

合 计 100.00% 15,386.00

第四期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先决关键条件：2027 年 12 月 31 日期满。目标

公司不存在因交割前事项（包括交割日前已发生且持续至交割日后，下同）事宜

造成任何知识产权涉及侵犯第三方合法权利，对目标公司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

存在以下情形：目标公司和/或丙方因交割日前发生或已存在事宜而涉及任何违

法、违规，或者纠纷（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重大行政处罚、恶劣社会影响

舆情、因违法犯罪或涉嫌违法犯罪行为被刑事处罚），对目标公司产生重大不利

影响。公司方不存在违反本协议条款之情形。满足先决条件确认：目标公司、出

售方已向甲方提供本条所述各项先决条件已全部得到满足（或由甲方书面豁免）

的书面确认函原件。

2.关于应收款项的补充约定



为充分考虑交割前应收账款减值及交割后应收账款回款情况对甲方、丙方双

方权益影响，各方同意针对经《股权转让协议》第 6.2 条第二款
注 1约定出具的审

阅报告所确认的目标公司应收账款原值（以下简称“审阅应收款项”），根据回

款情况作如下安排：甲方、丙方同意，根据截至 2026年 12月 31 日审阅应收款

项收回至目标公司的情况，按照如下公式及安排结算：P=（A-B）×70%，其中：

A为截至 2026年 12 月 31 日尚未收回的审阅应收款项金额；B为经《股权转让

协议》第 6.2条第二款约定出具的审阅报告所载的应收账款原值减去应收账款净

值所得金额。

若 P为正数，则由丙方向甲方支付相应金额（P）款项；若 P为负数，则由

甲方向丙方支付相应金额（P的绝对值）款项。

注 1-《股权转让协议》第 6.2 条第二款内容为：标的股权交割后三十（30）日内，

由甲方指定的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要求的审计机构对目标公司财务数据进行

审阅，出具审阅报告并经甲丙双方确认，以此确定过渡期内目标公司产生的损益。若交

割日为当月 15 日（含）之前，则期间损益计算至上月月末;若交割日为当月 15 日（不

含）之后，则期间损益计算至当月月末。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主要涉及股权转让价款的变更和应收

款项的补充约定，其中关于本次股权转让价款支付的变更，由分三期支付改为分

四期支付，将总价款的 10%留到 2027年 12 月 31日期满，并且满足一定的先决

条件再支付，有效管理了目标公司的历史与潜在风险，将更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

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关于新增的应收款项的补充约定，体现了股权受让方与出售

方风险共担原则，使得目标公司的应收账款回款更有保障。

特此公告。

浙江巍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1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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